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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9月25日 星期三B06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 [2019]108号

海南硕鑫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136524，法
定代表人：陈志强）：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4号）
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将
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违法事实
1.经检查发现，你公司与20户下游受票企业在资金往来上存在

“回流”问题。其中：
你公司2015年1月26日向天津市恒元通商贸有限公司开具专用

发票5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393102-00393106，
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273,535.76 元，税额：726,501.07 元。
2015年2月11日，天津市恒元通商贸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4笔转账给
你公司合计5,000,036.83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3笔转账给深圳
圣诺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诺丰公司”）合计5,000,000.00
元，随后圣诺丰公司通过银行分4笔转账回天津市恒元通商贸有限公
司合计5,000,036.83元。

你公司2015年1月26日向盐城森霞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开具专
用 发 票 5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393119-
00393123，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273,744.80 元，税额：726,
536.61元。2015年2月11日，盐城森霞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通过银
行分7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5,000,000.00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
5笔转账给圣诺丰公司合计5,000,000.00元，随后圣诺丰公司通过银
行分6笔转账回盐城森霞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合计5,000,000.00元。

你公司2015年1月26日、28日向盐城书平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开具专用发票6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393141-
00393143、00395699- 00395701，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700,
925.52元，税额：799,157.33元。2015年2月11日，盐城书平翰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7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5,000,000.00元，然
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转账给圣诺丰公司合计5,000,000.00元，随
后圣诺丰公司通过银行分7笔转账回盐城书平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合计5,000,000.00元。

你公司2015年1月27日向益阳市源宇达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专用
发票9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395671-00395679，
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8,547,071.52元，税额：1,453,002.14元。
2015年2月11日，益阳市源宇达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6笔转账给
你公司合计10,000,073.66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转账给圣
诺丰公司合计9,999,500.00元，随后圣诺丰公司通过银行分6笔转账
回益阳市源宇达科技有限公司合计10,000,073.66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月26日向广州峰兰贸易有
限公司开具专用发票 12 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
00344626-00344630、00421125-00421131，货物名称：不详，销售

额：11,111,362.66元，税额：1,888,931.64元。2014年12月30日，
广州峰兰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7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5,000,
186.46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转账给深圳市潮江春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潮江春公司”）合计5,000,0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
司通过银行分7笔转账回广州峰兰贸易有限公司合计5,000,186.46
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23日向广州鞋黛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专用发
票5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344631-00344635，货
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273,663.64元，税额：726,522.82元。2014
年12月30日，广州鞋黛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7笔转账给你公司
合计5,000,186.46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转账给潮江春公司
合计5,000,0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分7笔转账回广州鞋
黛贸易有限公司合计5,000,186.46元。

你公司2015年1月17日向广州市亚文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专用发票
4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420935-00420938，货物名
称：不详，销售额：3,418,956.03元，税额：581,222.52元。2015年1月
28日至2015年2月10日，广州市亚文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26笔转
账给你公司合计4,000,178.55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10笔转账给
圣诺丰公司合计4,000,500.00元，随后圣诺丰公司通过银行分15笔转
账回广州市亚文贸易有限公司合计4,000,178.55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19日向深圳市鑫皓森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专用
发票6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344611- 00344616，
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5,128,315.76元，税额：871,813.68元。2014
年12月30日，深圳市鑫皓森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7笔转账给你公
司合计6,000,129.44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6笔转账给潮江春公
司合计6,020,0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分7笔转账回深圳
市鑫皓森科技有限公司合计6,000,129.44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19日向深圳市伊特丰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专用
发票3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344617- 00344619，
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2,564,157.88 元，税额：435,906.84 元。
2014年12月30日，深圳市伊特丰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转账
给你公司合计3,000,064.72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4笔转账给潮
江春公司合计3,000,0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转账
回深圳市伊特丰贸易有限公司合计3,000,064.72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19日向深圳市佰斯瀚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专
用 发 票 5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103662、
00344607-00344610，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273,663.64元，税
额：726,522.82元。2014年12月30日至2014年12月31日，深圳市
佰斯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 8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 5,000,
186.46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转账给潮江春公司合计4,980,
0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分8笔转账回深圳市佰斯瀚科技
有限公司合计5,000,186.46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23日向深圳市万里贤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专
用 发 票 9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344636-
00344644，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8,547,145.87元，税额：1,453,
014.81元。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月4日，深圳市万里贤贸易
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11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10,000,160.68元，然
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9笔转账给潮江春公司合计9,810,785.90元，随

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分11笔转账回深圳市万里贤贸易有限公司合
计10,000,160.68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30日向深圳市佰斯瀚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专
用 发 票 6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420907-
00420912，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5,983,017.55元，税额：1,017,
112.97元。2015年1月4日，深圳市荣万兴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
7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7,000,130.52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
转账给潮江春公司合计7,000,0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
分8笔转账回深圳市荣万兴科技有限公司合计6,740,130.52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30日向深圳市恒广泰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专
用 发 票 5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420913-
00420917，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701,029.24 元，税额：799,
174.96元。2015年1月7日，深圳市恒广泰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
6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5,500,204.20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5笔
转账给潮江春公司合计5,990,4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
分7笔转账回深圳市恒广泰科技有限公司合计5,500,204.20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30日向深圳市嘉兴图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专
用 发 票 5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420923-
00420927，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701,029.24 元，税额：799,
174.96元。2015年1月7日，深圳市嘉兴图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
4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5,500,204.20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3笔
转账给潮江春公司合计5,500,2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
分4笔转账回深圳市嘉兴图贸易有限公司合计5,500,304.20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30日向深圳市香榭丽舍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专
用 发 票 5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420928-
00420932，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701,029.24 元，税额：799,
174.96元。2015年1月7日，深圳市香榭丽舍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银行
分7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5,500,204.20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5
笔转账给潮江春公司合计5,010,0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
分7笔转账回深圳市香榭丽舍贸易有限公司合计5,500,204.20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30日向深圳市佰隆津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专用
发票2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420933- 00420934，
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1,961,610.77元，税额：333,473.83元。2015
年1月13日，深圳市佰隆津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4笔转账给你公
司合计2,295,084.60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1笔转账给潮江春公
司合计2,295,084.6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分2笔转账回深圳
市佰隆津科技有限公司合计2,295,084.60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30日向深圳市祥纳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专用
发票5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420918-00420922，
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4,701,029.24 元，税额：799,174.96 元。
2015年1月13日至2015年1月14日，深圳市祥纳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银行分111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5,500,204.20元，然后你公司通过
银行分4笔转账给潮江春公司合计5,500,204.2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
通过银行分6笔转账回深圳市祥纳科技有限公司合计5,500,204.20
元。

你公司2015年01月17日向深圳市金骏眉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专
用 发 票 8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420955-
00420962，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7,521,415.90元，税额：1,278,

640.70元。2015年1月28日，深圳市金骏眉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银行
分10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8,800,056.60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
9笔转账给圣诺丰公司合计880,000.00元，随后圣诺丰公司通过银行
分10笔转账回深圳市金骏眉贸易有限公司合计8,800,056.60元。

你公司2015年01月17日向西安洪通矿业有限公司开具专用
发 票 9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发 票 号 码 ：00420946-
00420954，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8,547,082.19 元，税额：1,
453,003.96 元。2015年 2月 3日，西安洪通矿业有限公司通过银
行分12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10,000,086.15元，然后你公司通过
银行分10笔转账给圣诺丰公司合计10,000,000.00元，随后圣诺
丰公司通过银行分 11笔转账回西安洪通矿业有限公司合计 10,
000,086.15元。

你公司2014年12月19日向宁夏瑞汇祥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开具专用发票18份，发票代码：4600134140，发票号码：00103644-
00103661，货物名称：不详，销售额：17,094,049.99元，税额：2,905,
988.51元。2014年12月31日至2017年1月7日，宁夏瑞汇祥金属材
料销售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分19笔转账给你公司合计20,000,038.50
元，然后你公司通过银行分14笔转账给潮江春公司合计19,190,
000.00元，随后潮江春公司通过银行分18笔转账回宁夏瑞汇祥金属
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合计20,000,038.50元。

2.走逃（失联），逃避税务机关检查
经主管税务机关证实及检查人员实地调查核实，你公司并不在工

商、税务登记地址办公经营，并且所有税务登记联系方式都已无法联
系到你公司，你公司已走逃（失联），逃避税务机关检查。

综上，对你公司向天津市恒元通商贸有限公司等20户企业（存在
资金回流比例达93.81%）虚开13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额合计
121,023,836.44元、税额合计20,574,052.09元，价税合计141,597,
888.53元。你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
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之规定。

（二）处罚依据及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
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
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之规定，对你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拟处予
500,000.00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
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25日
联系人：李女士、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70321；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808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09号

海 南 青 林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T3NCP2R，法定代表人：马青林）：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6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6号）
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将
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2018年4月17日领用的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10

份，开具日期：2018年4月25日，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
05775551-05775560，购方名称：上海仙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 91310230MA1K0B2U55），货物名称：*有色金属冶炼压
延品*电解铜，金额合计999,410.70元、税额合计169,899.80元、价税
合计：1,169,310.50元，已全部于当期进行纳税申报。

你公司通过虚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加计扣除农产
品进项税额）规避税务机关相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进项税额抵扣。
经实地核实，在你公司的注册、生产经营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
平大道安信大厦1605房，未发现你公司办公场所。你公司从未在商
业银行开设账户，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填写的开户银行及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175631475554236，经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证实你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行无开户记录。

综上，你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0份，发票金额合
计999,410.70元、税额合计169,899.80元、价税合计：1,169,310.50
元。你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
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之规定。

（二）处罚依据及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
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
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之规定，对你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拟处予
500,000.00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
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25日
联系人：李女士、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70321；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808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07号

海南鞠洁文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T6BTMXJ，
法定代表人：吴爽）：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
一稽检通一〔2019〕100028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
〔2019〕1000028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检查人员，自2019年9月19日起
对你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围绕协查发
票线索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
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
我局提供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
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25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联系人：符先生、孙先生；联
系电话：0898-66752837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10号

海 南 坤 乾 怀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T3NYN6B，法定代表人：魏备备）：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7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7号）
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将
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从原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自助终端取得的10份增值

税专用发票，已开具10份，开具日期：2018年4月25日，发票代码：
4600163130、发票号码：05775349-5358，购方纳税人名称：上海仙溪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310230MA1K0B2U55），货物
名称：*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品*电解铜，金额合计999,410.70元、税额
合计169,899.80元、价税合计：1,169,310.50元，已全部于当期进行
纳税申报。

你公司通过虚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加计扣除农产
品进项税额）规避税务机关相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进项税额抵扣。经
实地核实，在你公司注册、生产经营地址：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28号宝
发国际大厦十二楼1209房，未发现你公司办公场所。你公司从未在商

业银行开设账户，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填写的开户银行及账号：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秀紫荆路支行6233256333265412258，经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证实不存在。

综上，你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0份，发票金额合
计999,410.70元、税额合计169,899.80元、价税合计：1,169,310.50
元。你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
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之规定。

（二）处罚依据及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
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
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之规定，对你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拟处予
500,000.00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
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25日

联系人：李女士、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70321；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808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11号

海 南 宝 俊 福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T3P1U9C）法定代表人：刘俊俊）：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8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8号）
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将
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在2018年4月期间向石家庄昂碧商贸有限公司及上海桂

墨商贸有限公司开具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600163130，
发票号码：06318509-06318518，金额合计901124.78元，税额合计
153,191.22元，价税合计：1,054,316.00元。以上发票开具的货物品
名：移动通信设备、电子触摸屏、配电控制设备、配电箱、计算机外部设
备、打印机等设备、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废钢，已全部于当期进行纳
税申报。

你公司通过虚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加计扣除农产
品进项税额）规避税务机关相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进项税额抵扣。
经实地核实，在你公司注册、生产经营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
路路33号京航大厦701房，未发现你公司办公场所。你公司从未在商

业银行开设账户，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填写的开户银行及账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52100012452120，经证实不存在。

综上，你公司向石家庄昂碧商贸有限公司及上海桂墨商贸有限公
司虚开以上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901,124.78元，税额合计
153,191.22元、价税合计：1,054,316.00元。你公司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
符的发票。”之规定。

（二）处罚依据及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
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
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之规定，对你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拟处予
500,000.00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
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25日
联系人：李女士、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70321；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808室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112号

本院依据已生效的本院(2018) 琼01民初129号民事判决书及权
利人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城建小额贷公司与被执行人林青、林
丽英、乐东绿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乐东晨晖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被执行人乐东绿源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位于海南省乐东县利国镇三鸟市场(原利国糖厂厂地)房产
(房屋所有权证号:乐房权证利国字第20120025号)，以及位于乐东县利
国镇利国集贸市场(原利国糖厂厂地)在建工程配套设施1号楼及分摊占
用地[证号:冲坡国用(2001)字第25号]。因被执行人至今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
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琼0105执恢31号之一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5执恢31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定于2019年10月24日10时至2019年10月25日10时（延

时除外）在海口秀英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f.

taobao.com/0898/13）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秀英区美林路

8号慧远美林谷一期25号楼2层202房（不动产权证号：YG055873）。

特此公告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联系人：宋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44005


